浙江理工大学社会实践课程考核标准一览表

	等级
	考核标准
	成果形式
	备注

	优秀
	积极参加相关的实践活动，十分注重专业知识的运用和积累，高质量完成书面实践报告。
	书面报告和岗位实践证明
	原则上不超过教学班人数的30%

	
	作为经校团委或学院立项的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主要成员，在实践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所在小分队受到省级及以上级别主流媒体的正面报道，受到表扬，活动效应突出。
	视频、照片材料或有关单位证明
	

	
	通过深入学习、积极思考，作为第一作者并以浙江理工大学的名义公开出版和发表所取得的成果。
	成果复印件
	


	良好
	按照任务书的要求，积极参加相关的实践活动，真实记录心得体会，较高质量完成书面实践报告。
	书面报告
	

	
	作为经校团委或学院立项的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主要成员，在实践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所在小分队能顺利完成实践任务，并受到社会肯定和单位好评。
	视频、照片材料或有关单位证明
	

	
	
	
	

	中等
	按照任务书的要求，积极参加相关的实践活动，真实记录心得体会，独立完成书面实践报告。
	书面报告
	

	
	参加经校团委或学院立项的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所在小分队能顺利完成实践任务，受到指导老师的较好评价。
	指导老师证明
	

	及格
	按照任务书的要求，积极参加相关的实践活动，真实记录心得体会，能够完成书面实践报告。
	书面报告
	

	不及格
	不按照任务书的要求开展实践活动，未按时递交书面实践报告或书面实践报告存在抄袭、杜撰现象。
	/
	

	
	参加校团委或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因个人原因给实践活动带来不利影响的。
	/
	


浙江理工大学2015年社会实践课程任务书

                 同学：

参与社会实践、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需求是提升研究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也是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中的一门必修课程。现根据学校教学的有关安排，请同学利用暑假时间，结合自身需求与所学专业要求，选择完成其中一项或多项实践项目。
	实践项目
	任务要求
	成果形成

	挂职锻炼
	结合所学专业和科学研究，到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或科研院所进行挂职，参加科学研究、社会管理、科技创新、技术攻关、制度创新等，努力在岗位上巩固专业知识，提升创新意识、提高创新水平、增强创业能力。对实践中的所感所想，能认真总结，加以提炼，形成书面报告。
	书面报告并附岗位实践证明

	参加实践小分队
	积极报名参加校团委和学院组织的暑期社会实践重点小分队，能围绕活动主题积极参加实践活动，切实体现“受教育、长才干、作奉献”的宗旨，努力提高学习能力、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
	视频、照片材料（须以数据光盘或电子邮件的形式报送）或有关单位证明

	自发组织实践
	围绕当前社会热点问题或自身正在研究的课题，自发组成实践小分队（须经学院同意或立项后按要求认真实施），能围绕活动主题深入开展，对取得的成果进行全面总结、分析和提炼，并积极争取公开发表或出版。
	视频、照片材料（须以数据光盘或电子邮件的形式报送）或书面报告

	专业实习
	参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研究生教育创新示范基地岗位实践，结合单位的具体需求，开展专业实习实践活动。
	书面报告并附岗位实践证明


为了便于考核，请你于新学期开学一周内（即9月11日前）将实践成果交至任课教师处进行批阅，逾期将视为实践任务未完成，成绩认定为不合格。
                                                          任课教师：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作业上交地址：                                                                                           

2015年6月
